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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向國電聯合動力增資之關連交易的進展公告

兹提述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
十六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國家能源集團、國電科環
及國電聯合動力訂立《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 據《股 權 轉 讓 及 增 資 協 議》，國 家 能 源 集 團 同 意 有 條 件 出 資 人 民 幣
407,681,944元，收購國電科環所持的國電聯合動力約15.68%股權。緊隨收
購完成後，國家能源集團向國電聯合動力增資人民幣 1,474,662,400元，本
公司向國電聯合動力增資人民幣 631,998,172元（「本次交易」）。股權轉讓
及增資兩者不可分割，並須同時完成。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持有國電
聯合動力30%股權，本次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對國電聯合動力的持股比
例不變。本次交易完成後，國電聯合動力的註冊資本將由國家能源集團、
本公司及國電科環分別持有40%、30%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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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之先決條件及該公告，《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
尚待獲 (1)國電科環股東大會上股東的批准；(2)國電聯合動力股東大會
上股東的批准；及 (3)補充協議已成為無條件後生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
二十七日，上述先決條件現均已獲達成，據此，《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
已生效。

承董事會命
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忠軍

董事長

中國北京，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忠軍先生和唐堅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劉金煥先生、田紹林先生和唐超雄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頌
義先生、孟焰先生和韓德昌先生。

* 僅供識別


